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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

成果报告

《关于线下和线上知识产权保护的

研究和改进建议》



1.委员会简介

（1）背景

0.2020年度 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简介

·在电子商务网站上确认了多起假冒商品侵权案，许多IPG成员希望就这些电子
商务网站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并继续保持与平台经营者的交流。

·目前还未设置专门委员会来负责研究线下假冒商品对策，因此希望建立相应的
专门委员会。

·还有IPG成员希望就对接线上/线下的“O2O”进行研究。

（2）概要

团队名称 讨论内容 参加企业数量
（存在重复参加）

线上
提炼与电子商务网站有关的课题/希望、与电子商务
网站的交流等

18家

BP/课题研究 O2O（线上到线下） 12家

与执法机构的交流 提炼与海关应对有关的课题/希望、与海关的交流等 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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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员会成员

0.2020年度 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简介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

林达刘上海分所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 三菱重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有限
公司

KYB株式会社

贝亲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兄弟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尤尼克斯株式会社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启源国际特许商标事务所 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天达共和法律事务所 日本技术贸易株式会社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 富士电机（株）北京事务所 日东电工（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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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状认识及课题、调查目的

【现状认识及课题】
假冒商品对策活动的课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通过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的参加企业具备的知识能够研究/解决的课题
就如何与海关交流以及各公司的查处实绩等进行共享。

2：通过与外部进行交流能够解决的课题
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作为各公司的代表，与单个公司难以与其进行沟通的电子商务网站

（拼多多等）召开交流会。

3：通过单个公司的努力难以解决的课题
在海关进行查处时，即使能够掌握运输公司的名称，也找不出真正的假冒商品发货人。

对各公司遇到的课题和解决方法进行共享，

以提高参加企业应对假冒商品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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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研究的成果

与外部的交流

■电子商务网站
·与微信的意见交流会（12月）
参会人员:15家公司

·与拼多多的意见交流会（1月）
参会人员:16家公司

·与抖音的意见交流会（3月→因对方不便而中止）

■海关
·与杭州/宁波海关的交流会（预计3月17日）
预计参会人员：10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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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研究的成果

交流方式

■电子商务网站
·电子商务网站方对假冒商品对策活动进行说明
·根据事先发送的提问事项进行意见交流

■海关
·根据事先发送的提问事项进行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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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研究的成果

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内部讨论

项目 讨论内容

海关相关 与海关的交流次数与查处次数之间的关系（与海关的交流方式）

对海关发布的查处情况进行分析

若在海关进行查处，能否通过运输信息追溯到上游单位？

若在中国以外的其他海关进行查处，能否追溯到在中国的上游单位？

就各公司的海关查处情况进行共享

O2O相关 就各公司对各电子商务网站的印象进行共享
→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微信、抖音

就商标以外的投诉获得成功的案例进行共享

其他 希望对多次受到查处的情形加以严惩

应对地方保护主义

讨论内容（部分摘录） 通过单个公司的努力难以解决的课题

需要继续与电子商务网站保持交流的课题

通过共享各公司的知识能够研究/解决的课题

6/7



3.遗留课题

1：通过假冒商品对策委员会的参加企业具备的知识能够研究/解决的课题
→共享所获得的知识。

2：通过与外部进行交流能够解决的课题
→继续与各电子商务网站召开交流会。

3：通过单个公司的努力难以解决的课题
→探索解决办法，例如：通过对白皮书提出建议的方式开展游说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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